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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衢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衢州市衢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斌、李斌、林毅、吴芳、傅建乐、王迎春。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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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设备事故隐患分类及治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使用中的特种设备、使用单位、主体责任、特种设备事故隐患、隐患排查、隐患分类

及治理的术语和定义，事故隐患治理等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衢州市行政区域内特种设备使用安全事故隐患分类及治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TSG 03  特种设备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导则 

TSG 08  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 

DB3308/T 035—2017  特种设备安全主体责任落实及评价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浙江省特种设备安全管理条例》 

《特种设备现场安全监督检查规则》2015年第5号 

《特种设备目录》 2014年第114号 

3 术语和定义 

以下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特种设备 

是指对人身和财产安全有较大危险性的锅炉、压力容器（含气瓶）、压力管道、电梯、起重机械、

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特种设备安全法》的其他特种设备。 

国家对特种设备实行目录管理。 

3.2  

使用单位 

是指具有特种设备使用管理权的单位或者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一般是特种设备的产权

单位（产权所有人，同下），也可以是产权单位通过符合法律规定的合同关系确立的特种设备实际使用

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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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设备属于共有的，共有人可以委托物业服务单位或者其他管理人管理特种设备，受托人是使用

单位；共有人未委托的，实际管理人是使用单位；没有实际管理人的，共有人是使用单位。特种设备用

于出租的，出租期间，出租单位是使用单位；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合同约定的，从其规定或者约定。

新安装未移交业主的特种设备，项目建设单位是使用单位；委托物业服务单位管理的电梯，物业服务单

位是使用单位；产权单位自行管理的电梯，产权单位是使用单位；气瓶的使用单位一般是指充装单位，

车用气瓶、非重复充装气瓶、呼吸用气瓶的使用单位是产权单位。 

注：单位包括公司、子公司、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具有法人资格的单位和具有营业执照的分公司、个体工

商户等。 

3.3  

主体责任 

指使用单位在履行特种设备安全法定义务、承担社会责任，应开展的基本工作及安全措施。包括设

立管理机构、配置管理人员、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和管理制度，办理设备使用登记、确保作业人员持证

上岗，按期申报检验，制定专项预案并组织演练，开展风险防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加强日常维护和检查，

建立设备及人员档案等。 

3.4 

第三方机构 

是指具备一定数量特种设备专业人员，依法设立的具有相应能力，能够独立开展第三方公正评价的

机构。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特种设备安全技术协会、电梯行业协会等等 

3.5 

特种设备事故隐患 

是指特种设备使用单位违反特种设备法律、法规、安全技术远东的规定，或者其他因素在特种设备

使用活动中存在的可能导致不安全事件或事故发生的物的危险状态、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管理上的缺陷。 

3.6 

隐患排查 

是指使用单位或委托第三方机构等组织。组织特种设备管理人员、操作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对本单

位的特种设备事故隐患进行排查的行为。 

4 隐患分类 

4.1  隐患分类  

根据特种设备隐患情况，综合考虑特种设备种类、人员密集程度和发生事故可能造成危害严重性，

将特种设备事故隐患等级分为一般事故隐患和重大事故隐患。 

重大事故隐患 

https://www.baidu.com/s?wd=%E4%B8%8D%E5%AE%89%E5%85%A8%E8%A1%8C%E4%B8%BA&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dBP1RvmvfzPADzn1b1nAnk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HfvnjfkPW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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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事故隐患，是指危害和整改难度较大，应当全部或者局部停产停业，并经过一定时间整改治理

方能排除的隐患，或者因外部因素影响致使生产经营单位自身难以排除的隐患。包括以下情形： 

a) 在用特种设备发生事故不予报告而继续使用的； 

b) 在用特种设备未取得许可单位依法生产（设计、制造、安装、改造、修理）的； 

c) 在用特种设备属于国家明令淘汰或已经报废的，未依法履行报废义务，并办理使用登记证注销

手续的； 

d) 在用特种设备未经法定检验机构检验合格的；经检验检测判为不合格且限期未整改或复检不合

格的； 

e) 在用特种设备超过规定参数范围内使用的； 

f) 在用特种设备达到设计使用年限未经检验或者安全评估合格、办理使用登记变更后使用的； 

g) 在用特种设备缺少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或者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失灵而继续使用的； 

h) 在用特种设备出现故障或者发生异常情况，未对其进行全面检查、消除隐患或者异常情况，继

续使用的； 

i) 在用特种设备存在问题被监管部门责令改正而未改正到位的。 

一般事故隐患 

一般事故隐患是指在用特种设备存在的问题，其危害和整改难度较小，发现后能够立即整改排除的

隐患。 

5 事故隐患治理 

5.1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是隐患治理的责任主体，应当建立隐患治理制度，完善隐患自查、自改、自报

的管理制度，落实从主要负责人到每位从业人员的隐患排查治理和防控责任，落实整改内容、整改标准、

整改措施、整改进度、整改责任人，保证隐患排查治理的落实，并参照附录 A填写。 

5.2 建立健全隐患排查治理和建档监控等制度，逐级建立并落实从主要负责人到每个从业人员的隐患

排查治理和监控责任制。 

5.3 保证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所需的资金，建立资金使用专项制度。 

5.4 定期组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排查本单位的事故隐患。对排查出的

事故隐患，应当按照事故隐患的等级进行登记，建立事故隐患信息档案，并按照职责分工实施监控治理。 

5.5 建立事故隐患报告和举报奖励制度，鼓励、发动职工发现和排除事故隐患，鼓励社会公众举报。

对发现、排除和举报事故隐患的有功人员，应当给予物质奖励和表彰。 

6 事故隐患治理要求 

6.1 事故隐患治理通用要求 

事故隐患治理过程中，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防止事故发生。事故隐患排除前或者排除过

程中无法保证安全的，应当从危险区域内撤出作业人员，并疏散可能危及的其他人员，设置警戒标志，

暂时停产停业或者停止使用；对暂时难以停产或者停止使用的特种设备，应当监控使用，防止事故发生。 

6.2 一般事故隐患治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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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事故隐患，由使用单位（车间、分厂、区队等）负责人或者有关人员负责组织整改，整改情况

要有专人进行确认。 

6.3 重大事故隐患治理要求 

使用单位主要负责人应立即停止使用存在重大事故隐患的设备，组织制定并实施事故隐患治理方

案。重大事故隐患治理方案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a) 治理的目标和任务； 

b) 采取的方法和措施； 

c) 经费和物资的落实； 

d) 负责治理的机构和人员； 

e) 治理的时限和要求； 

f) 安全措施和应急预案。 

6.4 事故隐患治理督查和指导 

特种设备安全监管部门、辖区主管部门对使用单位特种设备事故隐患分类及治理活动进行督查、指

导。 A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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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安全隐患整改确认书 

表  安全隐患整改确认书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责任人  联系电话  

检查时间  整改完成时间  

隐患情况： 

 

 

 

 

 

整改情况： 

 

 

 

 

 

负责人确认签字： 

 

 

时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